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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网购越来越普遍，其引发的纠纷也不时见诸报

端。近日，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澥浦法庭就审理了一起

与价格有关的案件。

2020年11月2日，宁波的小金在一网购平台某锅具

店购买了一件锅具，享受“双十一”优惠后标价为42.48

元。11月20日，小金发现该锅具价格下调为39元，在退

货被拒后，小金向消保委投诉，该锅具店答应补退差价。

但小金认为，该锅具店在“双十一”活动的促销价应为全年

最低价，而该店罔顾“双十一”保价政策在保价期内降价，

构成价格欺诈，于是将该锅具店诉至镇海区法院，要求对

方以实付价格的三倍予以赔偿。

锅具店则辩称，自己从未宣传承诺过“双十一”促销活

动价格为全年最低价，也从未拒绝过向原告退补价差。原

告小金在11月20日要求退货的行为超过了七天退货期

限。在保价期内，保价规则允许被告对商品进行降价，只

是需要对原告补退差价。该锅具店表示，愿意按照纠纷发

生后曾经承诺的以原告实付价款的50%即21.24元补偿

给原告。

镇海区法院澥浦法庭审理后认为，消费者在购买、使

用商品时，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要求赔

偿。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

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

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

但本案中，双方在网购平台上发生交易行为时，已共

同接受了该平台2020年“双十一”保价规则，应受该规则

约束，并适用该规则解决争议。根据保价规则，商家在保

价期内可以进行降价，而消费者享有申请差价补退的权

利。原告亦无证据证明被告作出过案涉商品在2020年

11月2日的销售价格为全年最低价的宣传或承诺。因此，

被告并无价格欺诈的行为，无需向原告增加惩罚性赔偿。

最后，法庭判决被告锅具店补退差价，驳回原告小金

的其他诉讼请求。

法官提醒：虽说顾客是“上帝”，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

通过过分解读规则给商家强加义务。无论是经营者还是

消费者，在市场经济活动中都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依法

行使权益，妥善履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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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污染隐患
新能源汽车正成为炙手可热的“香饽

饽”。2020年新能源汽车销售136万辆，今

年1季度更是同比增长2.8倍、销量达51.5

万辆。

然而，作为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重要一环，

退役电池回收暗藏风险。业内人士指出，到

2020年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退役量约20万

吨，其中大量流入小作坊等非正规渠道，带来

安全和环境隐患。如何避免新能源汽车“爆

发式增长”带来“爆发式污染”，值得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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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满妻子出庭作证，丈夫欲阻止，找借口混进了

审判庭。而接下来的一幕，令当庭众人都很意外：男

子毫不犹豫地凑上前，右手一挥，狠狠打了妻子后脑

勺一巴掌，还强行将妻子拉出了审判区。

这一幕就发生在临海市人民法院桃渚法庭上。

这名妨碍妻子出庭作证的男子是张某，今年62岁。

因为违法举动扰乱了法庭秩序，张某因此受到了行

政拘留7日的惩罚。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张某做出如此冲动之

举呢？

嫌妻子多管闲事，他前去“堵嘴”

张某的妻子卢某，是因为邻居王某的一次起诉，

才出庭作证的。王某被同村人杨某驾驶的电动三轮

车撞倒受了伤，而事发地就在王某家门口。

事发时，正值台风天，风雨交加，行车视线很不

好。杨某驾驶电动三轮车，在王某家门口倒车时，不

小心撞倒了站在门口的王某。

王某被撞倒后，腰背部多处骨折，在医院治疗了

10天，医药费都是自行承担。为了索赔，王某将杨某

起诉至临海市法院，要求其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等各

项费用共计5万多元。

但由于王某家门口没有监控摄像头，而卢某是

唯一的目击者。因此，王某要求申请卢某出庭作证。

卢某答应了出庭作证，这事被杨某一家知道后，

他们不乐意了。

杨某妻子想通过卢某的家人做她的思想工作，

便几经传话给了张某，表示大家都沾亲带故，不希望

卢某出庭作证。

张某听了，觉得妻子答应出庭作证是多管闲事，

还会破坏亲戚关系。满腹怨气的他想要阻止妻子，

于是想了一招，从孙子身上“入手”。

因为平时孙子都是卢某在带，所以卢某出庭作

证这天，孩子也跟着去了法院。为了混进法庭，张某

借口进审判庭把孙子带出来，欺骗法庭安检人员和

其他工作人员，才得以进入审判庭。

然而，张某一走进审判庭，就直冲向审判区，先

是隔着护栏打了卢某的后脑勺一巴掌，随后将她强

行拉出审判区。

当时，因为这一突发状况，庭审被迫中断，法庭

工作人员立马上前制止，但张某仍执意将妻子拉出

法庭，阻止其继续作证，其间还试图对其动手。

因扰乱法庭秩序，被行拘

面对突发状况，法庭工作人员在制止的同时，调

取录像信息，完成相关取证工作，并安抚好证人情

绪，之后将张某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证人证言作为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之

一，对于民事案件查清案情、公正裁判具有不可或缺

的作用。我国民事法律规定，出庭作证是法律义务，

而且受法律保护。”法官说，张某在法庭内动手打证

人，阻止证人作证，无视法庭工作人员劝解，严重扰

乱法庭秩序，不仅侵犯了他人合法诉讼权益，也干扰

了法院正常审判工作，这是对法律的亵渎，是对法庭

的藐视，应当依法严惩。

对于张某的行为，临海市公安局认定其扰乱单

位秩序，且情节较重，决定对张某作出行政拘留7日

的处罚。事后，张某对自己的冲动行为表示后悔。

电梯内广告越来越多
停车开始收费

这些小区的公共
收益究竟属于谁

王艳琦

去年底，湖州的老张一家搬进了

湖城的新家，新小区环境优美，周围商

圈配套齐全，出行也十分便利，老张一

家很满意。

“爸爸，电梯墙壁上的广告为什么

经常会变呢？”前些日子，老张饭后带

孩子下楼散步，孩子的一句话让老张

有了疑惑。

回想一家人搬进新小区以来，小

区内的公示栏和电梯内多了不少广

告，有多家商城的广告，也有美妆、食

品等广告。

既然有商家选择在这些公共场合

张贴广告，肯定是支付广告费的。老

张还听说，今年起小区内的地面停车

业务外包给了别人，外来车辆只要进

小区超过半小时就要收费。

那这些钱是属于小区公共收益

吗？公共收益是业主的吗？对此，老

张感到疑惑。

浙江汉本律师事务所蒋森华律师：
首先，小区公共收益是指物业服

务企业利用小区共有部分进行经营获

得的收入。电梯广告、户外广告、自动

售卖机、快递柜……这些在住宅小区

中常见的事物，背后的收益其实都归

全体业主所有，属于小区公共收益。

民法典第 272 条规定，“业主对其

建筑物专有部分享有占有、使用、收益

和处分的权利……”第282条规定，“建

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

人等利用业主的共有部分产生的收

入，在扣除合理成本之后，属于业主共

有。”

也就是说，小区内如果有公共收

益，收钱的虽然可能是物业，但物业只

是代为管理，这些钱在扣除合理成本

后都归业主所有。

同时，民法典第943条规定，“物业

服务人应当定期将服务的事项、负责

人员、质量要求、收费项目、收费标准、

履行情况，以及维修资金使用情况、业

主共有部分的经营与收益情况等以合

理方式向业主公开并向业主大会、业

主委员会报告。”

根据上述法条可知，物业公司应

定期、主动公开小区公共部分收入及

使用情况。本案中，老张和其他业主

对小区公共部分收入及使用情况有疑

问的，有权向物业询问，如物业存在推

脱、拒绝等行为，可以采取相应法律

手段。

商品价格比“双十一”还低，算欺诈吗？
法官：不应过分解读规则给商家强加义务

妻子出庭作证 丈夫找借口混进法庭
当头一拍后强行将妻子拉走


